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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存贷双高”现象困扰着国内许多

企业 ：一方面存在着数额较大的低息的

银行存款，另一方面存在着数额较大的

高息的银行贷款。对于企业来说这种利

息差就是损失。国内某大型石化企业集

团（以下简称“Z 集团”）从 2005 年开始构

建资金管理体系，着力降低“存贷双高”，

在年收入超万亿元的情况下，实现了其

银行存款余额合并口径从400 多亿元降

低到 100 亿元以内和集团全资公司日常

“零余额”控制，银行存款降低的幅度比

较显著，取得了较大的资金运营效果。

一、Z集团降低“存贷双高”

的运行机制

Z 集团总部构建“资金池”，通过统

借统贷将 Z 集团内的贷款进行集中，通

过收支两条线将 Z 集团内的存款 进行

集中。内部结算加快了 Z 集团内部资金

流转速度 ；银企直联提高了支付效率，

增强了银行信息质量 ；统一安排的银行

授信额度避免了保证金资金沉淀 ；随借

随还的流动资金借款、法人透支业务、

委托贷款等金融工具为“双高”对冲提

供了渠道。具体做法如下。

1．统借统贷。Z 集团总部对下属全

资子公司和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全资公

司”）实施银行借款统借统贷，即取消下

属全资公司除银行承兑汇票和内部结算

贷款以外的所有金融机构融资权，由 Z

集团总部统一向金融机构借款，再切分

给下属全资公司使用。

2．资金收支两条线。Z 集团总部对

下属全资公司收支两条线，即下属全资

公司收入资金进入专户，不能动用，转

入 Z 集团总部资金集中户 ；支出资金经

下属全资公司申请，由 Z 集团总部审核

后集中拨付。下属全资公司对其下属单

位也相应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。

3．内部结算。通过 Z 集团财务公司

平台，实行内部货款结算，约定结算品

种和结算期，货款到期日由 Z 集团财务

公司直接划款，存款不足时由 Z 集团财

务公司自动安排结算贷款。

4．银企直联电子支付。Z 集团总部

与银行合作，建设银企直联电子支付方

式，即 Z 集团内 ERP 系统中填制付款凭

证，由此产生电子指令，通过加密方式

传输给银行，银行直接据此安排付款 ；

Z 集团账户有收入资金时，银行向 Z 集

团发送电子指令，Z 集团 ERP 系统据此

进行账务处理 ；每天银行发送电子对账

单，Z 集团 ERP 系统进行自动对账。

5．统一银行授信额度。Z 集团总部

统一与各银行总行签署综合授信额度，

争取银行优惠政策，例如开具银行承兑

汇票和信用证不要求提供保证金、银行

借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下浮 10% 等，再根

据下属企业需求进行内部切分和调剂。

Z 集团内所有企业都能根据统一的授信

额度享受银行业务优惠条件，避免了银

行承兑汇票、信用证等保证金的资金沉

淀。

6．流动资金贷款随借随还。Z 集团

总部与银行协商，将流动资金贷款转为

随借随还方式，即先签署借款合同，等

资金有缺口时再安排借款，等资金有盈

余时安排还款，在合同有效期内可以多

次借款和多次还款，以实际日借款余额

计息。同时，Z 集团总部对下属全资公

司借款、控股子公司的委托贷款也采取

随借随还方式。

7．银行法人账户透支。Z 集团总部

与银行协商，办理银行法人账户透支业

务，采取“日间透支、日间归还、余额计

息”方式。与随借随还的流动资金贷款

基本一致，区别在于 ：一是在透支额度

内无须再找银行办理借款手续，银行内

部日常审批手续也相应取消，减少了业

务办理时间 ；二是可以在同一天内多次

透支、多次还款。

8．委托贷款。控股子公司有多余资

金，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平台委托贷款给

Z 集团总部，委托贷款的利率一般低于

银行同期借款利率，高于银行同期存款

利率。这样一方面提高了控股子公司收

益，另一方面又降低了 Z 集团总部融资

成本。

二、运行机制原理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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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集团运用多种综合性资金管理手

段，构建了“存贷双高”降低机制，其原

理在于 ：

1．集中资源，获取金融机构优惠

条件。Z 集团将存款和贷款集中起来，

形成资源合力，获取谈判筹码，以集团

整体与各金融机构进行协商谈判，争取

了优惠条件，打通了 Z 集团存款和贷款

进行日间“对冲”的渠道，同时也使 Z 集

团所有下属企业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，

减少了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、信用证保

证金等资金沉淀。

2．多种方式降低了对外交易性资

金需求。Z 集团通过统借统还、收支两

条线和委托贷款构建了集团内部“资金

池”，调剂 Z 集团内部企业资金盈缺，内

部结算使资金在 Z 集团内部形成闭环，

降低了 Z 集团整体对外交易性资金需

求。

3．创新金融工具，在保证预防性

资金储备基础上，降低了储备成本。传

统方式下，企业只能持有现金才能满足

未来不确定的资金需求，而 Z 集团创新

金融工具，通过随借随还的流动资金

借款、银行法人透支等业务，扩大了可

动用资金范畴和额度，既保证了资金安

全，又降低了储备成本。

4．加快集团内部资金运转，减少了

无效的资金沉淀。Z 集团采取的银企直

联电子支付和银行法人透支业务提高

了资金拨付效率，Z 集团内部的流动资

金借款、委托贷款、结算贷款等可以随

借随还，Z 集团下属企业通过前一天的

申请，就可以在上午 10 点前收到所需资

金，解决了其后顾之忧，无须提前备付

资金。同时，Z 集团收支两条线管理，每

天将下属企业沉淀资金进行集中，Z 集

团内部实现了资金高效运转，减少了无

效的资金沉淀。

（作者单位 ：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航

工业哈尔滨东安发动机〈集团〉有限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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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

不断深入，机动车销售市场日趋活跃，

二手车交易也快速增长。本文结合《中

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》及其

实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

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

538 号）及其实 施 细则、《财政部 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

革 若 干 问 题 的 通 知 》（ 财 税 [2008]170

号）、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

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

收 增 值 税 政 策 的通 知 》（ 财 税 [2009]9

号）、《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 税简易

征收政策有关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

函 [2009]90 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二

手车经营业务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》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2 年第 23 号）、

《 二手车 流 通 管 理 办 法》（2005 年第 2

号 令）、《 国家 税务总局 关于 统一二手

车销售发票式样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

[2005]693 号）等有关文件的规定，将二

手车销售有关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梳

理如下 ：

一、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

机动车的增值税政策

企业销售使用过的机动车，根据购

进时间与是否抵扣进项税有不同的处

理方法 ：

1.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

过的机动车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

己使用过的机动车，应区分不同情形征

收增值税 ：①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9

年 1月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且已抵

扣进项税额的机动车，按照适用税率征

收增值税 ；② 2008 年 12 月31日以前未

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

人，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8 年 12 月31

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且以抵扣进项税

额的机动车，按照 4% 征收率减半征收

增值税 ；③ 2008 年 12 月31日以前已纳

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，

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

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

机动车，按照 4% 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

税 ；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

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后购进或者自制

的且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机动车，按照适

关于二手车销售的税务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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